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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湖口县流泗镇中心卫生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湖口县流泗卫生院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湖口县流泗镇中心卫生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批复意见及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批复意见。本项目为卫生院整体搬迁建设项目。对照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3年修正）》，本项目属于鼓励类（第三十六项“教育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服务业”中第二十九条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）。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现行产业政策。
根据“项目选址可行，总平面布置合理，环保措施可行，项目建设可行”的环评结论，在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要求的前提下，我局同意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
2、项目基本情况。本项目选址湖口县流泗镇至大垅高速公路连接线旁（地理位置E116°21′58〞、N29°47′16〞），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，建设一栋2750平方米的门诊综合大楼，建设一栋820平方米的公共卫生、办公综合大楼，建设一栋125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以及地下管道及道路建设、绿化、围墙等。总建筑面积4820平方米。本次迁建病床增加至50床，门诊量增加至50人次/天。
二、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，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 

（一）施工期的污染防治

加强施工期间环境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建筑扬尘、建筑噪声、建筑垃圾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。在施工现场建造临时性沉淀池，收集施工废水和施工期间生活污水，避免到处溢流。节约用地，充分利用原有地形地貌进行建设，文明施工，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。

    （二）营运期的污染防治

1、项目废水主要包括住院病房废水、门诊废水、医务人员办公生活污水等。确保所有废水集中收集，采用“收集池+一体化装置+消毒”工艺处理，处理后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表2中的预处理标准及流泗镇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，排入流泗镇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，经处理达到《城市生活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0--2002）相应标准要求后，排入流泗港，最终受纳水体为黄茅潭。
2、废气污染源主要是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恶臭气体。采用喷洒生物制剂（如纯生物制剂的除臭消毒液） 的方法进行处理。项目卫生防护距离要求为厂房边界分别往外延100米范围。
  3、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车辆噪声、办公空调运转噪声及社会活动噪声，采取绿化、室内布置等措施，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。
 4、项目营运期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，医疗废物，污水处理设施栅渣、污泥，检验科废液等。职工及病人的生活垃圾，由环卫部门清运；医疗废物、检验科废液和污水站栅渣、污泥，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。按规范要求设置医疗废物暂存场所。
三、项目建设及竣工验收要求

1、建设单位应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。项目的建设必须严格执行“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”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

2、应按规定设置专门环保管理机构，安排专职环保管理人员，建立健全环保制度，加强运行期环境保护管理，杜绝环境污染事故。

3、项目未经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或验收不合格，不得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资料。

四、其他环保要求

1、项目变更要求。此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中规定的内容，项目性质、地点、规模不得擅自改变。如发生改变应重新申请办理环保手续。

2、日常环境监管。由县环境监察大队对项目实施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情况进行环境监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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